[bookmark: _GoBack]文字解读：关于《莱芜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要》的解读

《莱芜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规划》）已于2021年6月15日以区政府文件印发实施。现对《规划》解读如下：
一、政策背景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莱芜区发展和改革局严格按照中央、省、市部署要求，根据《中共莱芜区委关于制定济南市莱芜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结合自身发展实际，认真编制了《莱芜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该《纲要》是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的背景下，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各级会议精神，认真编制完成的。

主要阐明区委、区政府战略意图，明确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擘画到2035年的宏伟蓝图，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导向，是政府履行职责的重要依据，是全区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是全区其他各级各类规划的总遵循。
二、决策依据
根据《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编制本《纲要》。为提高“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的社会参与度和科学性，一方面，我们积极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积极在区政府网站上开展网上建言献策活动，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另外，还通过电话征询、邮箱函询等方式，汇总整理来自社会各界的建议300余条。另一方面，我们积极向各位区领导和各区直部门、各镇街征求意见，先后五轮在不同范围征求意见，2021年1月17日区政府常务会议后，又一轮在全区范围征求意见。各位区领导、功能区管委会、镇（街）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建议，随后对收到的72条修改建议中的48条进行了吸收，形成最终稿。
三、出台目的
为了进一步明确全区今后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擘画到2035年的宏伟蓝图，阐明区委、区政府战略意图，为全区其他各级各类规划的编制提供总遵循，编制了本《纲要》。该《纲要》既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导向，更是政府履行职责的重要依据和全区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
四、重要举措
《纲要（草案）》分为三个板块十三章，总体框架与区委建议基本保持一致，部分章节结合国家、省、市规划和我区实际进行了调整。起草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从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出发，提出一系列固根本、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措施，并尽可能政策化、工程化、指标化，力争在“十四五”时期实现突破。同时从系统观念出发，对经济社会各领域进行全面谋划，作出统筹安排，做到全覆盖、不遗漏，切实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同性。其中，重要举措和各领域的重点任务主要集中在第二板块，具体如下：
[bookmark: _Toc27621][bookmark: _Toc27009]一是深入落实国家和省市重大发展战略。从落实国家、省、市三级重大发展战略入手：落实黄河国家战略，重点谋划生态修复、建设节水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落实省会经济圈发展战略，重点谋划莱芜内联外通，与周边市区泰安、淄博、钢城区等协同发展；落实“东强”战略，主要谋划打造工业强市主阵地。
二是全力培育高质量创新发展新动能。从推进科技创新载体建设、加强企业创新主体培育、构筑创新人才集聚新高地、营造一流科技创新生态四个方面，突出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全力打造以企业为主体、人才为主力、创新平台为载体、要素供给为保障的创新生态。到2025年，实现市级以上各类企业创新创业平台总数达到100家、全区在管理期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200家以上。
三是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围绕完善“3+3”产业体系，打造千亿级、百亿级产业集群，建设绿色智造产业城、不锈钢产业生态圈、高端特钢基地、鲁中新药谷等重要平台和载体。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培育新动能支撑产业，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服务业高地，提升建筑业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生态。到2025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突破400家，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500亿元，力争突破3000亿元。
四是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从大力促进消费升级、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三个方面，促进消费与投资协调互动、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贯通。
五是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精品城市。通过品质优城、交通融城、活水润城、增绿靓城、精细管城，打造长勺路、凤凰路城市风景双轴线，布局“宜居圈”“宜业圈”“宜游圈”（双轴三圈），描绘宜居城市新图景；通过强化国家级园区引领、优化发展格局、建设口镇新城塑强莱芜高新区，打造工业主战场；通过发展绿色经济、建设雪野新城、构建科创新基地塑强雪野旅游区，打造服务科创主阵地；通过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基地、推进农业产业化集群化发展、建设现代农业休闲观光旅游区塑强农业高新区，打造现代农业主平台；以“三带”“多点”形成辐射带动区。
 六是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从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实施现代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粮食稳产增产、抓好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加快培育农业全产业链、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加快农村安置房建设、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等内容。到2025年，全区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00亿元，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80%以上，建设46个美丽乡村示范村，40个齐鲁样板村，841个清洁村庄。
七是加快构建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从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提高经济调控水平四个方面，加强改革系统集成、高效协同，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
八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莱芜。从加强国土空间管控、构建绿色生产生活体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三个方面，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协调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城市。到2025年，力争完成森林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1.5万亩,森林抚育5万亩,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31.35%。
九是建设新时代鲁中文化名城。从强化先进文化引领、提高城市文明素养、加强文化服务供给、传承弘扬优秀文化四个方面，展现莱芜文化精彩，擦亮莱芜系列文化品牌，全面提高文化软实力。
十是构建更高品质的民生保障体系。从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提升教体工作质量、加快推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改善民生保障环境等五方面，以教育和医疗破题省会城市副中心，健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十一是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莱芜。从深化民主法治建设、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全面加强经济安全、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等五方面，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保持经济社会总体稳定。
五、《规划》实施保障
围绕《规划》落实落地，制定《关于建立健全莱芜区“十四五” 规划纲要实施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送至各单位。意见总共包括四个方面内容：
一是健全目标任务分工落实机制。强化目标任务和工作分工。区政府统筹推进《规划》实施，区发展改革局负责《规划》实施的协调落实，各功能区、各镇（街道）、各部门（含单位，下同）要根据职责分工，对目标任务制定可操作、可评估、可考核的实施方案，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实施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规划》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强化年度滚动落实。区发展改革局将《规划》主要指标和重点任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合理设置年度目标并做好年度间综合平衡。各功能区、各镇街、各部门要提出《规划》任务实施的分年度工作计划安排，并纳入本地区本部门年度重点事项。强化重大指标落实。各有关部门要明确市下达我区的各约束性指标的目标，并将我区《规划》约束性指标的具体目标分解到各功能区、各镇街，报区发展改革局备案。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预期性指标的跟踪分析和政策引导，各镇街要将《规划》指标纳入工作分工、监测评估、督查考核范围。强化重大政策落实。围绕《规划》提出的科技创新、产业培育、生态环境保护、改革开放、民生保障、重大载体建设等领域重点任务，搭建政策支撑体系，重大改革事项纳入全区年度重点改革任务，并列入区委常委会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议题。强化重大工程项目落实。对《规划》专栏中的重大工程项目，实施清单制管理，各有关部门要全程跟踪，不定期调度，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问题。各镇街要将清单内项目优先纳入本地区重大项目清单，简化审批核准程序并优先保障规划选址、土地供应和融资安排，按时保质完成建设推进任务。 
二是建立规划实施支撑保障机制。强化财政资金保障。加强中期财政规划和年度预算、政府投资计划与《规划》实施的衔接协调，区级财政性资金优先保障《规划》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实施。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和要素跟着项目走，区预算内投资依据《规划》编制五年安排方案。鼓励多元化资金投入。规范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健康发展，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规划》实施。鼓励金融机构支持《规划》明确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通过股权投资参与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夯实人才支撑。围绕规划实施的重点任务和方向，推进人才管理改革，布局实施系列人才工程，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 
革，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不断夯实建设“省会城市副中心”和“黄河流域先进制造业中心”的人才基础。提升项目建设服务效率。对“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清单中的项目简化审批核准程序，实行审批服务帮办制，行政审批部门进一步加强重点项目“项目管理”队伍建设，建立完善帮办服务台账，为重点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帮办服务。 
三是完善规划实施推进机制。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到规划实施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主要责任部门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参与部门、相关镇街要密切配合。各功能区、各镇街、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规划任务实施的第一责任人，班子其他成员按分工抓好落实工作。推进《规划》实施创新示范。选择部分工作主动、基础扎实的镇街，围绕《规划》实施探索路径、引领示范，及时总结《规划》实施经验做法并做好宣传推广。创新《规划》实施监督方式。发挥纪检监察机关、 
审计机关对推进规划实施的监督作用，以强有力的监督确保《规划》目标任务落到实处。支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监督《规划》实施。各责任部门及时发布《规划》实施进展情况，畅通社会监督渠道。营造浓厚社会氛围。坚持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参与，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群团组织作用，形成全社会支持和参与规划实施的合力。 
四是完善规划实施监测评估机制。开展规划实施动态监测。区发展改革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动态监测，自 2022 年起，按年度梳理指标完成情况，跟踪重点领域任务实施进展。加强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规划》实施中期和期 
末，组织开展《规划》实施总结评估。评估报告按程序提请区委、区政府审议，并依法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完善《规划》动态调整机制。基于《规划》中期评估结果，确需对《规划》进行调整时，由区政府提出调整方案，经区委同意后，报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各功能区、各镇街、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推进《规划》全面顺利实施的重大意义，明确实施责任、创新实施机制、狠抓规划落实，广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确保“十四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
六、解读机构及咨询方式
解读机构：济南市莱芜区发展和改革局
具体联系人：王成田
咨询电话：0531-76116959

